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 
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修正草案說明 

106.7 



背景 

 教育部與勞動部於104年6月17日分別訂定分布
「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
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
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提供各校據以實
施分流。 

 教育部106年5月18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0939
號函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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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 
 明訂獎助生範圍： 

研究獎助生 

教學獎助生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非屬以上獎助生範圍： 

勞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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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理 

勞僱型 學習型 

研究獎助生 
研發處 

教學獎助生 
教務處 

兼任助理 
(人事室) 

獎助生 

附服務負擔
助學生 
學務處 



獎助生類別說明 

研究獎助生 
◦ 指獲得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研究實習、課程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
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
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需與學生本身的研究有相關！ 

教學獎助生 
◦ 指獲得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權之實習課程，或為接受專業教
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 

需有正式的學分課程！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為目的之
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屬於有對價之雇傭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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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確實完備下列程序要件及
原則，始得認定為學習 

6 

研究獎助生 

•研商程序：由校內負責統籌研究計畫事宜之單位邀集執計畫之教師及一定比率學生代表，定期召開會議，
共同研商取得共識。 

•訂定基本規範：依前項範疇及前款程序，研擬訂定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作為系所
執行之依據。 

•書面合意：執行時應經計畫執行單位或教師與學生在前款規範下，進行雙方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 

教學獎助生 

•課程規劃會議：應經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所定校內課程規劃會議程序。 

•學生代表參與：前款會議程序應有校內學生代表參與且其比率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 

•正式學分課程：學生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課程應納入正式採計畢業學分之必、選修課程。 

•授課教師指導：過程中應有授課或指導教師實際指導學生之行為。 

附服務負擔
助學生 

•學校應依教育部所定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相關規定辦理，並明確訂定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之
服務活動範圍、獎助或補助金額及其他管理之相關事項，訂定章則並公告之。 



學校應辦理事項：  

  

106年8月1日起生效 

學校應通盤檢視後，修正校內分流規範，且應踐行
校內修訂程序後上網公告周知。 

學校應於106年8月前完備分流機制調整及相關配套
改進，並自行檢核相關應配合措施辦理情形報教育
部瞭解(將通函調查) 

未來學校如未依教育部原則規定辦理情事，立即導
學校改善或協助解決，限期未改善者，將納入教育
部相關獎補助或行政考核之參據。 

7 



學校應辦理事項：  

  

研究獎助生：由研究發展處修訂相關規定、表
單 

教學獎助生：由教務處修訂相關規定、表單 

附負擔服務助學生：由學生事務處修訂相關規
定、表單 

以上各類學習型，請於規劃時，將學生團體保
險檢核及加保作業，列入各單位規劃修訂內容 

勞僱關係學生：由人事室修訂相關規定、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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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保險辦理程序： 

  

由系所為教學獎助生、研究獎助生辦理商業保險加保作業： 

 106年度商業保險教育部統一招標得標廠商為第一產物保險公司  

加保期間僅有：1個月(保費20元/人)、6個月(保費86元/人)、12個月(保費133元/人)。 

 

作業方式 

系所確認加保學生名單、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加保期間並將資料上傳至第一產物保
險公司網頁 

第一產物保險會將保單、被保險人名單、保費收據寄給系所。 

系所收到保費收據，依校內經費結報作業，辦理繳費作業。 

目前商業保險費用由校統籌款支應，各系所將授權一位承辦人，以校統籌款辦理結報，
限繳付當年度教育部指定之承保公司，且符合學生團體保險規範之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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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保險辦理程序： 系所確認獎助生名單與加保期間 

至第一產物保險公司上傳獎助生資料 
※ 每張保單至少5人 

系統產生要保書、被保險人明細表 
※ 要保書須加蓋系所章戳、負責人私章 
先將要保書、被保險人明細表傳真給第一產物保險公司後將
正本郵寄給第一產物保險公司 
※ 陸生、外籍生要附居留證影本 
※ 至少加保起始時間前3-5天須將文件傳真給保險公司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於收到文件後回寄給系所
繳費收據、保單、被保險人名冊、保險卡 

系所利用 06TAZ25(學習型兼任助理商業保險經費)進行結報，結報須完成下列流程 
1、上主計系統以逕付廠商方式結報，填寫格式： 

支xxx系獎助生共x人商業保險費，保險期間x個月(保單編號) 
結報需附上：保單、學生保險名冊影本(正本請系所妥善保存) 

2、EMAIL「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研究獎助生商業保險名單」至
lanyi@mail.nsysu.edu.tw信箱(未上傳者無法核銷經費) 
表單可至生輔組=>表單下載處下載 

3、加會生輔組 
4、送主計室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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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簡報：  

  

請各單位進行簡報 
學務處：附負擔助學生 

教務處：教學獎助生 

研發處：研究獎助生 

人事室：勞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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